請頒種類：□電子輓額□實體輓額       請頒□總　統□副總統輓額資料表
	公祭日期
	性別
	往生者姓名
	年齡
	配偶
	信仰
	聯絡人
	備註

	月 
日 
	□男
	姓：
	
	
	名：
	
	歲
	務必勾選
□存

□歿

□未婚
□離異

	務必勾選
□佛教

□道教

□基督

□天主

□其他
	
	

	
	□女
	夫姓：
	本姓：
	
	
	
	聯絡電話
	

	
	
	名：
	
	
	
	
	
	

	公祭處所(電子輓額)
	登記姓名：

(殯儀館)
	
	市(縣):
	
	殯儀館:
	

	
	禮廳:
	廳
	場次:
	第
	
	場
	時  間:
	
	時
	
	分

	寄送地址(實體輓額)
	

	申請單位
(申請人)
	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戳記)

聯 絡 人：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

	註：1、依據本府「總統題詞核發要點」規定，70歲以上國人(逝者)，得申請輓額（79歲以下為粉紅色輓額，80歲以上為紅色輓額）。
2、實體輓額請於公祭日4天前，電子輓額請於公祭日3天前(皆不含例假日)填妥本表，檢附訃聞正本或影本，寄至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2號，或傳真(02)2351-5249，俾憑辦理。
3、依據各縣市殯葬管理單位規定，各級禮廳限用電子輓額者，本府致頒電子輓額;各級禮廳併用實體及電子輓額者，為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政策，建請多加使用電子輓額。
4、如有申請之相關問題，請洽詢：02-2311-3731分機6208~6216(共9線)。

5、有關電子輓額預覽，請於內政部全國殯葬資訊入口網查詢。


